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11月9日
府行救字第1050228239號
訴願人：黃00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00路100巷00號
訴願代理人：林00       住址：南投縣埔里鎮00路0段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埔里鎮戶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5年7月12日埔戶字第1050002129號行政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係於民國53年6月19日被黃沐生及馮靜珍共同收養，其養父於民國61年7月26日死亡，生前並無原住民身分註記，養母於民國91年6月19日申請取得山地原住民身分在案後於民國98年10月5日死亡。訴願人於105年7月11日以書面向原處分機關提出主張依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2項規定，申請改從養母姓，以取得原住民身分。原處分機關認為應依原住民身分法第5條第2、3項之規定審核其資格，原處分機關以105年7月12日埔戶字第1050002129號函復。上開行政處分於105年7月13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同年月14日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同法第5條規定：「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養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制。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喪失。」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90年03月15日台原民企字第9003327號略示：「…原住民身分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養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制。」，依據上開規定，非原住民於本法施行前 (即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以前) 被收養者，仍須具備「非原住民未滿七歲」及「養父母均為原住民」二項條件，始可取得原住民身分，于智仁君僅養父是原住民，故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 」函示在案。
3、 訴願人理由略謂：1.按原住民身分法第1條規定：「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訴願人主張依民法1077條第1項規定「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基於「擬制血親」關係，應可適用本法第4條第2項規定，改從養母姓取得原住民身分。2.原住民身分法採血統主義原則，認同主義為例外，且以特別法規定唯有具備原住民血統父母共同收養子女才得予取得原住民身分，其中一方非原住民無法取得，其法律時效得以追溯至本法施行前，以違憲方式剝奪被原住民與非原住民收養非具原住民血統養子女權益，甚至於包括單親或未婚原住民收養子女權益，質疑原住民身分法第5條同時違反憲法種族平等原則（憲法第5條）法律平等原則（憲法第7條）人民收養自由（憲法第22條）以及比例原則（憲法第23條）等人權保障爭議云云，資為爭議。
4、 經查，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規定身分之取得係針對「婚生子女」，依從血統來源之父或母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而因收養關係者則依第5條規定辦理身分之取得。本案訴願人係屬第5條第3項規定，即本法施行前之收養關係，是否取得原住民身分仍需符合下列2項要件：（1）非原住民被原住民收養時未滿7歲（2）養父母均為原住民。查訴願人其養父不具原住民身分，僅養母具原住民身分，雖符合上述要件1，但不符要件2之養父母「均」為原住民，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並無不合，應予維持。訴願人其餘之主張，核與訴願決定之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5年11月9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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